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18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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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26

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柏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柏文依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可預

見將自己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不法詐騙集團詐欺財

物，亦知悉社會上使用他人帳戶詐欺被害人將款項匯入後提

領之案件層出不窮，如將自己所開立之金融帳戶存摺、提款

卡(含密碼)提供予他人使用，極可能供詐欺犯罪者用以收受

詐欺取財犯罪所得，或用以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來

源，或使詐欺犯罪者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詐欺犯罪

所得，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該犯罪所得，

亦可能遭不詳詐欺集團用以作為詐騙被害人以收取贓款之工

具，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及洗錢之不確定故

意，於民國112年9月1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其所開立

之樂天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樂天

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

用。嗣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該集團成員中之某

不詳人士，於112年9月1日，透過通訊軟體向陳聖倫佯稱：

可以幫忙兌換人民幣云云，使陳聖倫陷於錯誤，而於112年9

月1日20時25分許，透過網路銀行，匯款新臺幣(下同)87,00

0元至上開樂天銀行帳戶，旋遭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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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

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

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

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

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

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

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

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

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

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

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

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

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

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係以被

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陳聖倫於警詢時之指述、告訴人

陳聖倫所提供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網路銀行交易成功翻拍

畫面、樂天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主要論

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伊曾提供樂天銀行帳戶之帳號資料給友人

鄭守廷，及鄭守廷借用該帳號借他人匯款後即領出等情，惟

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並辯稱：因友

人鄭守廷稱伊之銀行帳戶被警示無法使用，而向其借用銀行

帳戶，其因對方說款項匯入後會馬上領出，覺得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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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將樂天銀行帳戶之資料給鄭守廷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9月1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樂天銀行帳戶

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提供給友人鄭守廷使用。嗣詐騙集團

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該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中，於112

年9月1日，佯裝告訴人陳聖倫之友人，以通訊軟體(暱稱

「派大星」)向告訴人陳聖倫佯稱：可以幫忙兌換人民幣云

云，使告訴人陳聖倫陷於錯誤，而於112年9月1日20時25分

許，匯款87,000元至樂天銀行帳戶內，並旋遭提領一空等

情，為被告所不否認，與告訴人陳聖倫於警詢時指述之內容

大致相符，並有樂天銀行帳戶之開戶資料(戶名：林柏文)及

交易明細、告訴人陳聖倫與暱稱「派大星」間之對話紀錄擷

圖、轉帳交易明細擷圖、告訴人陳聖倫之報案資料(即內政

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

局成州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

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

表各1份)、被告所提出之鄭守廷之身分證、駕照正、反面翻

拍照片及鄭守廷之郵局存摺封面翻拍照片各1份(見偵字卷第

13頁至第49頁、本院金訴字卷第43頁至第45頁)在卷可稽，

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主觀上無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按詐欺集團取得他人帳戶資料並用以供被害人匯款及指示他

人提款之原因甚多，並非必然係與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

絡。倘帳戶所有人主觀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無犯意聯絡，係

遭詐欺集團詐騙，始將其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並

依詐欺集團指示而提領帳戶內款項，即難僅憑被害人將受騙

款項匯入帳戶所有人之帳戶，及由該帳戶所有人提款，即認

該帳戶所有人涉犯加重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犯行(最高法院1

10年度台上字第5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詐欺取財罪或

一般洗錢罪共犯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參與構成要件之行為

外，主觀上亦必須知悉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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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件行為，並與其他共犯具有詐欺或一般洗錢之犯意聯

絡，始足當之。如其客觀上雖有此行為，但主觀上係因被

騙、遭利用而不知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

行為，即不得論以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之共犯。本案被

告固有提供樂天銀行帳戶之資料予友人鄭守廷之客觀行為，

且在其提供帳戶資料後，確有87,000元款項匯入該帳戶之客

觀事實發生，然尚難以此即遽認被告主觀上知悉鄭守廷係詐

欺集團成員、其上開所為係屬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行

為。

　2.觀諸卷附樂天銀行帳戶之交易明細(見偵字卷第15頁至第18

頁)，顯示該帳戶自112年8月1日至同年9月1日告訴人匯入款

項前，112年8月1日、3日、7日、21日、24日、25日、29日

均有金額不等之款項匯入，其間亦有以APP轉帳、ATM提款之

紀錄，是被告辯稱該帳戶平常係其自己在使用等語，堪認屬

實。又告訴人將款項匯入樂天銀行帳戶前，該帳戶之餘額雖

非多，但亦非僅有個位數或無法以ATM領出之數額，與實務

上常見具幫助詐欺取財、共同詐欺取財犯意之行為人，基於

僥倖心態，將餘額所剩無幾甚至為零之金融帳戶交付詐騙集

團使用之慣行不符，是實難僅以被告將上開帳戶借予友人鄭

守廷後，告訴人陳聖倫遭他人詐欺之款項即匯入該帳戶並即

遭領取等情，即據認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

之不確定故意。

(三)被告係基於其於鄭守廷間之情誼，而提供樂天銀行帳戶之資

料給鄭守廷，與一般人為獲取金錢或利益，不計代價、不問

目的，任意將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予不詳之人使用之情節尚有

不同。且依被告所辯其於樂天銀行帳戶遭警示後，即聯絡鄭

守廷並與之碰面，鄭守廷向伊表示會處理好，並提供其個人

之身分證、駕駛執照及郵局帳戶存摺供被告拍照作為擔保，

有被告所提出之鄭守廷身分證、駕照正、反面翻拍照片及鄭

守廷之郵局存摺封面翻拍照片在卷可參，是被告辯稱其係將

樂天銀行帳戶借予鄭守廷供他人匯款後提領等情，堪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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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故實難僅以告訴人陳聖倫遭詐欺後係將款項匯入樂天銀

行帳戶，即以此遽認被告主觀上已認識或預見鄭守廷為詐欺

集團成員，進而認定被告有將樂天銀行帳戶之資料交予詐欺

集團使用之行為。

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

足使本院確信被告有被訴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

行，自難逕以上開罪刑相繩。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

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法

條及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莊惠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王思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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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18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柏文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26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柏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柏文依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可預見將自己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不法詐騙集團詐欺財物，亦知悉社會上使用他人帳戶詐欺被害人將款項匯入後提領之案件層出不窮，如將自己所開立之金融帳戶存摺、提款卡(含密碼)提供予他人使用，極可能供詐欺犯罪者用以收受詐欺取財犯罪所得，或用以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來源，或使詐欺犯罪者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詐欺犯罪所得，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該犯罪所得，亦可能遭不詳詐欺集團用以作為詐騙被害人以收取贓款之工具，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9月1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其所開立之樂天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樂天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該集團成員中之某不詳人士，於112年9月1日，透過通訊軟體向陳聖倫佯稱：可以幫忙兌換人民幣云云，使陳聖倫陷於錯誤，而於112年9月1日20時25分許，透過網路銀行，匯款新臺幣(下同)87,000元至上開樂天銀行帳戶，旋遭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陳聖倫於警詢時之指述、告訴人陳聖倫所提供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網路銀行交易成功翻拍畫面、樂天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伊曾提供樂天銀行帳戶之帳號資料給友人鄭守廷，及鄭守廷借用該帳號借他人匯款後即領出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並辯稱：因友人鄭守廷稱伊之銀行帳戶被警示無法使用，而向其借用銀行帳戶，其因對方說款項匯入後會馬上領出，覺得沒有關係，才將樂天銀行帳戶之資料給鄭守廷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9月1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樂天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提供給友人鄭守廷使用。嗣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該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中，於112 年9月1日，佯裝告訴人陳聖倫之友人，以通訊軟體(暱稱「派大星」)向告訴人陳聖倫佯稱：可以幫忙兌換人民幣云云，使告訴人陳聖倫陷於錯誤，而於112年9月1日20時25分許，匯款87,000元至樂天銀行帳戶內，並旋遭提領一空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與告訴人陳聖倫於警詢時指述之內容大致相符，並有樂天銀行帳戶之開戶資料(戶名：林柏文)及交易明細、告訴人陳聖倫與暱稱「派大星」間之對話紀錄擷圖、轉帳交易明細擷圖、告訴人陳聖倫之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成州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各1份)、被告所提出之鄭守廷之身分證、駕照正、反面翻拍照片及鄭守廷之郵局存摺封面翻拍照片各1份(見偵字卷第13頁至第49頁、本院金訴字卷第43頁至第4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主觀上無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按詐欺集團取得他人帳戶資料並用以供被害人匯款及指示他人提款之原因甚多，並非必然係與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倘帳戶所有人主觀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無犯意聯絡，係遭詐欺集團詐騙，始將其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並依詐欺集團指示而提領帳戶內款項，即難僅憑被害人將受騙款項匯入帳戶所有人之帳戶，及由該帳戶所有人提款，即認該帳戶所有人涉犯加重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犯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共犯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參與構成要件之行為外，主觀上亦必須知悉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並與其他共犯具有詐欺或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始足當之。如其客觀上雖有此行為，但主觀上係因被騙、遭利用而不知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即不得論以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之共犯。本案被告固有提供樂天銀行帳戶之資料予友人鄭守廷之客觀行為，且在其提供帳戶資料後，確有87,000元款項匯入該帳戶之客觀事實發生，然尚難以此即遽認被告主觀上知悉鄭守廷係詐欺集團成員、其上開所為係屬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行為。
　2.觀諸卷附樂天銀行帳戶之交易明細(見偵字卷第15頁至第18頁)，顯示該帳戶自112年8月1日至同年9月1日告訴人匯入款項前，112年8月1日、3日、7日、21日、24日、25日、29日均有金額不等之款項匯入，其間亦有以APP轉帳、ATM提款之紀錄，是被告辯稱該帳戶平常係其自己在使用等語，堪認屬實。又告訴人將款項匯入樂天銀行帳戶前，該帳戶之餘額雖非多，但亦非僅有個位數或無法以ATM領出之數額，與實務上常見具幫助詐欺取財、共同詐欺取財犯意之行為人，基於僥倖心態，將餘額所剩無幾甚至為零之金融帳戶交付詐騙集團使用之慣行不符，是實難僅以被告將上開帳戶借予友人鄭守廷後，告訴人陳聖倫遭他人詐欺之款項即匯入該帳戶並即遭領取等情，即據認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三)被告係基於其於鄭守廷間之情誼，而提供樂天銀行帳戶之資料給鄭守廷，與一般人為獲取金錢或利益，不計代價、不問目的，任意將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予不詳之人使用之情節尚有不同。且依被告所辯其於樂天銀行帳戶遭警示後，即聯絡鄭守廷並與之碰面，鄭守廷向伊表示會處理好，並提供其個人之身分證、駕駛執照及郵局帳戶存摺供被告拍照作為擔保，有被告所提出之鄭守廷身分證、駕照正、反面翻拍照片及鄭守廷之郵局存摺封面翻拍照片在卷可參，是被告辯稱其係將樂天銀行帳戶借予鄭守廷供他人匯款後提領等情，堪認屬實。故實難僅以告訴人陳聖倫遭詐欺後係將款項匯入樂天銀行帳戶，即以此遽認被告主觀上已認識或預見鄭守廷為詐欺集團成員，進而認定被告有將樂天銀行帳戶之資料交予詐欺集團使用之行為。
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足使本院確信被告有被訴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行，自難逕以上開罪刑相繩。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莊惠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王思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18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柏文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26
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柏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柏文依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可預
    見將自己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不法詐騙集團詐欺財
    物，亦知悉社會上使用他人帳戶詐欺被害人將款項匯入後提
    領之案件層出不窮，如將自己所開立之金融帳戶存摺、提款
    卡(含密碼)提供予他人使用，極可能供詐欺犯罪者用以收受
    詐欺取財犯罪所得，或用以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來
    源，或使詐欺犯罪者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詐欺犯罪
    所得，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該犯罪所得，
    亦可能遭不詳詐欺集團用以作為詐騙被害人以收取贓款之工
    具，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於民國112年9月1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其所開立之
    樂天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樂天銀
    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
    。嗣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該集團成員中之某不
    詳人士，於112年9月1日，透過通訊軟體向陳聖倫佯稱：可
    以幫忙兌換人民幣云云，使陳聖倫陷於錯誤，而於112年9月
    1日20時25分許，透過網路銀行，匯款新臺幣(下同)87,000
    元至上開樂天銀行帳戶，旋遭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
    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0
    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
    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
    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
    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
    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
    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
    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
    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
    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
    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
    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
    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係以被
    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陳聖倫於警詢時之指述、告訴人
    陳聖倫所提供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網路銀行交易成功翻拍
    畫面、樂天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主要論
    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伊曾提供樂天銀行帳戶之帳號資料給友人
    鄭守廷，及鄭守廷借用該帳號借他人匯款後即領出等情，惟
    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並辯稱：因友
    人鄭守廷稱伊之銀行帳戶被警示無法使用，而向其借用銀行
    帳戶，其因對方說款項匯入後會馬上領出，覺得沒有關係，
    才將樂天銀行帳戶之資料給鄭守廷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9月1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樂天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提供給友人鄭守廷使用。嗣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該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中，於112 年9月1日，佯裝告訴人陳聖倫之友人，以通訊軟體(暱稱「派大星」)向告訴人陳聖倫佯稱：可以幫忙兌換人民幣云云，使告訴人陳聖倫陷於錯誤，而於112年9月1日20時25分許，匯款87,000元至樂天銀行帳戶內，並旋遭提領一空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與告訴人陳聖倫於警詢時指述之內容大致相符，並有樂天銀行帳戶之開戶資料(戶名：林柏文)及交易明細、告訴人陳聖倫與暱稱「派大星」間之對話紀錄擷圖、轉帳交易明細擷圖、告訴人陳聖倫之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成州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各1份)、被告所提出之鄭守廷之身分證、駕照正、反面翻拍照片及鄭守廷之郵局存摺封面翻拍照片各1份(見偵字卷第13頁至第49頁、本院金訴字卷第43頁至第4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主觀上無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按詐欺集團取得他人帳戶資料並用以供被害人匯款及指示他
    人提款之原因甚多，並非必然係與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
    絡。倘帳戶所有人主觀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無犯意聯絡，係
    遭詐欺集團詐騙，始將其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並
    依詐欺集團指示而提領帳戶內款項，即難僅憑被害人將受騙
    款項匯入帳戶所有人之帳戶，及由該帳戶所有人提款，即認
    該帳戶所有人涉犯加重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犯行(最高法院1
    10年度台上字第5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詐欺取財罪或
    一般洗錢罪共犯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參與構成要件之行為外
    ，主觀上亦必須知悉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
    要件行為，並與其他共犯具有詐欺或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
    始足當之。如其客觀上雖有此行為，但主觀上係因被騙、遭
    利用而不知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
    即不得論以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之共犯。本案被告固有
    提供樂天銀行帳戶之資料予友人鄭守廷之客觀行為，且在其
    提供帳戶資料後，確有87,000元款項匯入該帳戶之客觀事實
    發生，然尚難以此即遽認被告主觀上知悉鄭守廷係詐欺集團
    成員、其上開所為係屬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行為。
　2.觀諸卷附樂天銀行帳戶之交易明細(見偵字卷第15頁至第18
    頁)，顯示該帳戶自112年8月1日至同年9月1日告訴人匯入款
    項前，112年8月1日、3日、7日、21日、24日、25日、29日
    均有金額不等之款項匯入，其間亦有以APP轉帳、ATM提款之
    紀錄，是被告辯稱該帳戶平常係其自己在使用等語，堪認屬
    實。又告訴人將款項匯入樂天銀行帳戶前，該帳戶之餘額雖
    非多，但亦非僅有個位數或無法以ATM領出之數額，與實務
    上常見具幫助詐欺取財、共同詐欺取財犯意之行為人，基於
    僥倖心態，將餘額所剩無幾甚至為零之金融帳戶交付詐騙集
    團使用之慣行不符，是實難僅以被告將上開帳戶借予友人鄭
    守廷後，告訴人陳聖倫遭他人詐欺之款項即匯入該帳戶並即
    遭領取等情，即據認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
    之不確定故意。
(三)被告係基於其於鄭守廷間之情誼，而提供樂天銀行帳戶之資
    料給鄭守廷，與一般人為獲取金錢或利益，不計代價、不問
    目的，任意將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予不詳之人使用之情節尚有
    不同。且依被告所辯其於樂天銀行帳戶遭警示後，即聯絡鄭
    守廷並與之碰面，鄭守廷向伊表示會處理好，並提供其個人
    之身分證、駕駛執照及郵局帳戶存摺供被告拍照作為擔保，
    有被告所提出之鄭守廷身分證、駕照正、反面翻拍照片及鄭
    守廷之郵局存摺封面翻拍照片在卷可參，是被告辯稱其係將
    樂天銀行帳戶借予鄭守廷供他人匯款後提領等情，堪認屬實
    。故實難僅以告訴人陳聖倫遭詐欺後係將款項匯入樂天銀行
    帳戶，即以此遽認被告主觀上已認識或預見鄭守廷為詐欺集
    團成員，進而認定被告有將樂天銀行帳戶之資料交予詐欺集
    團使用之行為。
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
    足使本院確信被告有被訴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行
    ，自難逕以上開罪刑相繩。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
    ，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法條
    及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莊惠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王思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18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柏文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26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柏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柏文依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可預見將自己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幫助不法詐騙集團詐欺財物，亦知悉社會上使用他人帳戶詐欺被害人將款項匯入後提領之案件層出不窮，如將自己所開立之金融帳戶存摺、提款卡(含密碼)提供予他人使用，極可能供詐欺犯罪者用以收受詐欺取財犯罪所得，或用以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來源，或使詐欺犯罪者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詐欺犯罪所得，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該犯罪所得，亦可能遭不詳詐欺集團用以作為詐騙被害人以收取贓款之工具，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9月1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其所開立之樂天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樂天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該集團成員中之某不詳人士，於112年9月1日，透過通訊軟體向陳聖倫佯稱：可以幫忙兌換人民幣云云，使陳聖倫陷於錯誤，而於112年9月1日20時25分許，透過網路銀行，匯款新臺幣(下同)87,000元至上開樂天銀行帳戶，旋遭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幫助詐欺取財、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陳聖倫於警詢時之指述、告訴人陳聖倫所提供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網路銀行交易成功翻拍畫面、樂天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伊曾提供樂天銀行帳戶之帳號資料給友人鄭守廷，及鄭守廷借用該帳號借他人匯款後即領出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並辯稱：因友人鄭守廷稱伊之銀行帳戶被警示無法使用，而向其借用銀行帳戶，其因對方說款項匯入後會馬上領出，覺得沒有關係，才將樂天銀行帳戶之資料給鄭守廷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9月1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樂天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提供給友人鄭守廷使用。嗣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聯絡，由該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中，於112 年9月1日，佯裝告訴人陳聖倫之友人，以通訊軟體(暱稱「派大星」)向告訴人陳聖倫佯稱：可以幫忙兌換人民幣云云，使告訴人陳聖倫陷於錯誤，而於112年9月1日20時25分許，匯款87,000元至樂天銀行帳戶內，並旋遭提領一空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與告訴人陳聖倫於警詢時指述之內容大致相符，並有樂天銀行帳戶之開戶資料(戶名：林柏文)及交易明細、告訴人陳聖倫與暱稱「派大星」間之對話紀錄擷圖、轉帳交易明細擷圖、告訴人陳聖倫之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成州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各1份)、被告所提出之鄭守廷之身分證、駕照正、反面翻拍照片及鄭守廷之郵局存摺封面翻拍照片各1份(見偵字卷第13頁至第49頁、本院金訴字卷第43頁至第45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二)被告主觀上無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1.按詐欺集團取得他人帳戶資料並用以供被害人匯款及指示他人提款之原因甚多，並非必然係與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倘帳戶所有人主觀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無犯意聯絡，係遭詐欺集團詐騙，始將其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使用，並依詐欺集團指示而提領帳戶內款項，即難僅憑被害人將受騙款項匯入帳戶所有人之帳戶，及由該帳戶所有人提款，即認該帳戶所有人涉犯加重詐欺取財或一般洗錢犯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41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共犯之成立，除客觀上有參與構成要件之行為外，主觀上亦必須知悉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並與其他共犯具有詐欺或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始足當之。如其客觀上雖有此行為，但主觀上係因被騙、遭利用而不知其所從事者係詐欺或一般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即不得論以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之共犯。本案被告固有提供樂天銀行帳戶之資料予友人鄭守廷之客觀行為，且在其提供帳戶資料後，確有87,000元款項匯入該帳戶之客觀事實發生，然尚難以此即遽認被告主觀上知悉鄭守廷係詐欺集團成員、其上開所為係屬幫助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行為。
　2.觀諸卷附樂天銀行帳戶之交易明細(見偵字卷第15頁至第18頁)，顯示該帳戶自112年8月1日至同年9月1日告訴人匯入款項前，112年8月1日、3日、7日、21日、24日、25日、29日均有金額不等之款項匯入，其間亦有以APP轉帳、ATM提款之紀錄，是被告辯稱該帳戶平常係其自己在使用等語，堪認屬實。又告訴人將款項匯入樂天銀行帳戶前，該帳戶之餘額雖非多，但亦非僅有個位數或無法以ATM領出之數額，與實務上常見具幫助詐欺取財、共同詐欺取財犯意之行為人，基於僥倖心態，將餘額所剩無幾甚至為零之金融帳戶交付詐騙集團使用之慣行不符，是實難僅以被告將上開帳戶借予友人鄭守廷後，告訴人陳聖倫遭他人詐欺之款項即匯入該帳戶並即遭領取等情，即據認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三)被告係基於其於鄭守廷間之情誼，而提供樂天銀行帳戶之資料給鄭守廷，與一般人為獲取金錢或利益，不計代價、不問目的，任意將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予不詳之人使用之情節尚有不同。且依被告所辯其於樂天銀行帳戶遭警示後，即聯絡鄭守廷並與之碰面，鄭守廷向伊表示會處理好，並提供其個人之身分證、駕駛執照及郵局帳戶存摺供被告拍照作為擔保，有被告所提出之鄭守廷身分證、駕照正、反面翻拍照片及鄭守廷之郵局存摺封面翻拍照片在卷可參，是被告辯稱其係將樂天銀行帳戶借予鄭守廷供他人匯款後提領等情，堪認屬實。故實難僅以告訴人陳聖倫遭詐欺後係將款項匯入樂天銀行帳戶，即以此遽認被告主觀上已認識或預見鄭守廷為詐欺集團成員，進而認定被告有將樂天銀行帳戶之資料交予詐欺集團使用之行為。
五、綜上所述，本件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指出之證明方法，尚不足使本院確信被告有被訴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行，自難逕以上開罪刑相繩。此外，卷內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莊惠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王思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